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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开展防范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
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专项行动的通知

广安技师学院，校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四川省委政法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公安厅等13家单位联合开展的防范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、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专项行动（川政法〔2020〕70号）有关要求，重拳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，强化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，落实关爱帮扶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措施，深化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通过开展专项行动，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有效防范各类涉未成年人案事件发生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学习、生活环境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1.各二级学院摸排未成年学生人数，建立挡案。

2.各二级学院、部门摸排是否有性侵、家暴、虐童等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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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的案件线索。

3.学校各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或临时聘用人员是否进行了准

入审查。

4.在学生中开展预防性侵害教育工作。

5.开展一次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法治教育活动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专项行动从2020年6月开始，到2020年11月结束。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按照以上五点展开工作，并于2020年10月将工作开展情况报保卫处（春晖楼116）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1.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方面，突出打击重点，加强线索摸排核查，依法从严惩处，对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“零容忍”。各二级学院摸排未成年学生人数，建立档案。
2.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要聚焦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等问题，教育、公安、检察等部门将探索建立性侵害犯罪信息共享筛查机制。各二级学院、部门摸排是否有性侵、家暴、虐童等危害未成年人的案件线索。
3.加强对学校教师和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入职审查，强化对学校临时聘用人员的准入审查。学校各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或临时聘用人员是否进行了准入审查。
4.在加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救助工作方面，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作联络机制，积极引导监护人履行好家庭监护责任；对有不良行为和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教和矫治工作。在学生中开展预防性侵害教育工作。
5.在宣传营造未成年人保护法治氛围方面，广泛开展反校园欺凌、反暴力、防不法侵害等安全教育。开展一次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法治教育活动。

[image: image1.jpg]


联系人：赵文军；电话：13696178830。

广安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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